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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
会费标准与管理办法

根据国家民政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

案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14〕166 号）和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章程》）的规

定，为了加强会费管理，合理收支，建立健全严格的财务管

理制度，更好地为会员服务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会费管理制度

第一条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（以下简称

“本会”）的单位会员有按时、按规定交纳会费的义务。

第二条 会费的收支纳入本会秘书处的财务帐户，按照国

家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单独进行会计核算，配备专

职或兼职的会计人员。

第三条 严格遵守国家、自治区和本会的财务规定，加强

会费的管理，接受本会登记管理机关和党建领导机关的财务

监督和审计，坚持专人审批手续。定期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的

审查，接受本会监事会的监督。

第四条 会费标准的修改由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，会员

代表大会的召开应有 2/3 以上会员出席，并经出席会员半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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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表决通过方为有效。表决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。

第五条 收取会员会费，应按照规定向会员提供自治区财

政厅印（监）制的社会团体会费收据。除会费外，其他收入

不得使用社会团体会费收据。

第六条 本会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标准和时间收取会费，每

年向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报告会费的年度开支情况，并向会

员公布。同时在社会团体年检时如实填报会费收支情况。日

常费用开支按权限由本会会长、法人代表或秘书长审批。

第七条 专业委员会不得制定会费标准，不能收取会员会费。

经营活动获得的收入必须及时足额纳入本会账户并由本会秘书

处开具会费专用票据。

第二章 会费收取标准

第八条 单位会员：

常务副会长单位会费 30000 元/年；

副会长单位会费 20000 元/年；

理事单位会费 10000 元/年；

会员单位会费 3000 元/年。

第九条 会员单位可根据本会服务项目、水平及自身经济

能力自愿多缴纳会费，支持本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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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会费交纳办法

第十条 会员单位应在换届后一个月内交纳会费，协会将

颁发会员证书，证书有效期为自交费之日起至本届协会任期

届满日止。

第十一条 新单位会员，经由本会常设办事机构审核确认，

批准入会后的一个月内交纳当年会费，并由我会颁发会员证

书。会费以入会年度至本届理事会换届计算，每年 6 月 30

日前交纳当年会费。

第十二条 会员有特殊原因超过半年不能及时交纳会费

的，可提出延期交纳申请，但最多延迟不能超过 1 年。超过

一年未交的，经理事会讨论予以除名，收回会员证书并在广

西环保产业协会官方网站上公布。

第十三条 会员在届满之前中途退会的，已交会费不再退

还。

第十四条 所有会费交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产业

协会对公指定账户，实行专款专用。

第十五条 会费使用应严格遵守国家、自治区规定的财务

制度，坚持专人审批手续。

第四章 会费的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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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会费开支范围：

（一）协会工作人员正常工资支出；

（二）为会员提供的无偿服务时所需费用；

（三）为表彰所设立的奖励基金；

（四）本会常设办事机构在《章程》业务范围内开展工

作的办公及业务活动费用；

（五）召开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工作会议等会议及

活动费用；

（六）本会宣传费用，包括编印、出版、发行有关书刊

及内部刊物，信息网络建设等；

（七）分支机构必要支付的工作经费；

（八）协会正常开展服务或活动的其它正当开支。

第五章 其他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经 2023 年 10 月 18 日，本会第五届会员

代表大会第一次审议通过后生效实施，并报自治区民间组织

管理局备案和向全体会员公开，原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

护产业协会会费标准与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 1 月 8 日修订）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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